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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文新 肖树彬

电话

（０３７３）３９７８８１３ （０３７３）３９７８８６１

传真

（０３７３）３９１１３５９ （０３７３）３９１１３５９

电子信箱

ｘｘｂａｉｌｕ＠２６３．ｎｅｔ Ｘｉａｏｑｊ２３３３＠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４１０，６５９，７５４．６１ ３，９６８，５５２，５０４．４４ －１４．０６％ ３，５６０，２９２，７２５．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９，７６２，０６０．０５ ６，１８１，４４０．７６ －２，３６０．９９％ １４６，４４９，０６９．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１，３２９，８１９．４６ ３，３３１，１２０．４７ －４，３４２．７１％ １４５，０７７，２６１．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９５，２８２，７４５．１６ －１６９，８０４，８３９．４５ －１１２，３５５，３７４．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０７５ －２，３４６．６７％ ０．２３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０７５ －２，３４６．６７％ ０．２３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８９％ ０．３３％ －８．２２％ ８．６４％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４，４２１，０３４，９９１．５０ ４，７５６，７２２，３４１．５０ －７．０６％ ４，４６３，７４３，７５２．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７０１，９７０，５３１．１１ １，８４１，７３２，５９１．１６ －７．５９％ １，８７３，８２２，８９４．４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７４，３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

东总数

７２，３５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３１％ ３４２，５６３，７８０ ０

质押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彭锡明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９％ １９，８０５，１７４ ０

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

国家

１．５７％ １３，０２６，０００ ０

安康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８，１００，０００ ０

刘固湘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３，４０２，６２５ ０

挪威中央银行 境外法人

０．３８％ ３，１７７，１８４ ０

宋长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２，８４２，５００ ０

云南建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３％ ２，７６５，３２３ ０

陈海花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９０６，０７０ ０

林叶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４４９，７４６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其他前

８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

８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

８

名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主营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和氨纶纤维的生产与销售，是全国最大的粘胶纤维生产企业之一。

今年以来，从全球经济环境看，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总体增速放

缓。 国内化纤纺织行业极度困难，粘胶短纤维市场极度疲软，下半年以来粘胶长丝市场也极度萎缩，公司

产品价格下滑，产销量下降，公司经济效益较上年大幅下降，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２０１２

年生产粘胶纤维

１３７

，

１８５

吨，其中，粘胶长丝

４５

，

３１７

吨，粘胶短纤维

９１

，

８６８

吨；生产氨纶纤维

１３

，

５３３

吨。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１

，

０６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４．０６％

；营业利润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３

，

９７６

万元。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

开，会议以通讯和现场表决的方式同时进行表决。

３．

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８

人，公司董事李云

生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副董事长宋德顺先生全权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李云生

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副董事长宋德顺先生全权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５．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３９

，

７６２

，

０６０．０５

元。

报告期内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国际、国内对纺织品需求下降，粘胶纤维市场持续低迷，公

司产品销售不畅，主要产品粘胶纤维、氨纶纤维价格下滑，

２０１２

年度经济效益大幅下滑，出现亏损。根据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为保持审计工作的

连续性，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单位。 年度审

计费用

２５

万元。

七、审议通过《对公司高管人员考核结果》的议案

本届高管人员就任期内工作情况向董事会进行了汇报，董事会进行了认真考核，通过了对公司高管

人员考核结果。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高管人员考核结果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高管人员考核结果客观公正，符

合公司实际。

表决结果：同意

９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对本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宋德顺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向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本公司经与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新乡

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２０１３

年向本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

写：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无息短期拆借资金。 该资金主要用于本公司生产经营，不得挪为他用。

在对本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宋德顺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公司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遭受损失，全部或部分陈旧

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存货，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对同类存货项

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计提情况如下：

粘胶短纤维

２０１２

年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３

，

１９５．９５

万元，报告期间计提

１

，

１５５．９０

万元，因为产品销售而

转销

４

，

０８９．１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２６２．７５

万元。 报告期末经测试粘胶短纤维发生减值

６４０．６１

万元，补提存货跌价

３７７．８６

万元。

粘胶长丝和氨纶纤维报告期末经测试分别计提存货跌价

６２２．６１

万元和

１１．６６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在计提时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因产品销售而转销时冲减主营业务成本。 报告期因存货

跌价的计提和转销净增加利润总额

１

，

９２１．０７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十三、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度大会）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２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十一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

１

：

３０

点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春雷先生主持，与

会监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十一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

１

：

３０

点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春雷先生主持，与

会监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向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向集团公司拆借资金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

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３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２０１２

年预计总

金额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发

生金额

采购原材料

包装物 包装制品厂

５０００

６５５０

约

３％

６５６０ ４７０５

包装物 配件厂

９００ １

，

０２８ １０７５

配件 配件厂

１００ １１０ ５７

配件 集团公司

１５０ ７０ １５８

辅助材料 实业公司

４００ ４００ ３２６

销售产品或商

品

粘胶短纤维 康华精纺

５０００

７５２５

约

３％

４５００ ４９１９

电 集团公司

５５０ ３００ ５９３

辅助材料 集团公司

４５ ４０ ４９

废丝

（

等

）

实业公司

３０ １１００ ２０

废丝 配件厂

１５０ ３００ １５８

废丝 包装制品厂

１５０ ６００ １４４

水电汽 包装制品厂

３００ ４５０ ２４３

水电汽 新乡双鹭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４

电 汽

润洋化纤有限公

司

１００ ８００ ９

电 汽 康华精纺

９００ ９００ ８６８

粘胶长丝 包装制品厂

２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１８４８

接受劳务

纱加工费 康华精纺

８００

１６００

约

５０％

８００ ７８８

维修费 集团公司

６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２

维修费 实业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６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白鹭集团”）

１．

基本情况

白鹭集团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

园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邵长金；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零壹佰叁拾陆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０７００１７２９６５１９

—

１

；经营范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制造、棉纱、制线、印染、服装、硫酸钠、玻玻璃纸制造、

出口本公司产品、再生品及相关技术、进口该公司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 房屋、设

备和土地租赁，化纤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建筑和建筑物的修缮。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白鹭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３４２

，

５６３

，

７８０

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１．３１％

，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一）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白鹭集团拥有总资产

５３３２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５７０７９

万元（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

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有关修理用备件，销售电等商品，租赁白鹭集团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构筑物

等业务。 对于租赁白鹭集团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构筑物等关联交易，公司已与白鹭集团签订了长期协

议，协议对每一年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作了具体的规定，按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号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披露和审议程序

＞＞

的规定不予预计。 白鹭集团多年来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

强，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配件金额为

１５０

万元，销售电等商品总额为

５５０

万元、辅助材料总

额为

４５

万元，接受劳务费用总额

６００

万元。

（二）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包装制品厂（简称：“包装制品厂”）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荣校路；法定代表人：付 涛；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佰陆拾柒万叁仟元；经营

范围：纸箱制造、纸管制造、毛纺针织品制造。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包装制品厂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白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７４２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７６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包装物，销售粘胶长丝等有关商品。该关联人与本公司拥有多年来的业务关系，重合

同，守信用，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包装物等原材料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销售粘胶长丝等有关商品总

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销售废丝总额为

１５０

万元、销售水电汽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

（三）新乡白鹭化纤集团配件厂（简称：“配件厂”）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

２６４

号；法定代表人：张顺利；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零陆万元；经营范

围：纺织机械配件制造、纸管制造、泡沫塑料制造。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配件厂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白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１１０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４３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

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配件及包装物，销售废丝；该关联人信誉好，履约能力较强，且向其采购原材料的总额

远远大于销售商品的总额，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配件

１００

万元、包装物

９００

万元，销售废丝为

１５０

万元。

（四）新乡新纤实业公司（简称：“实业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区府路；法定代表人：樊清云；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佰玖拾陆万元；经

营范围：丝织品、生活用纸、橡胶制品制造、塑料、服装加工等。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业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白鹭集团所控制的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１４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０８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有关辅助材料，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辅助材料（包括：劳保用品、丙纶毡等）总额为

４００

万元，销售废丝

等有关商品

３０

万元，接受劳务费用

２００

万元。

（五）新乡双鹭药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新乡双鹭”）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徐明波；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经营范围：生物

工程和新医药研究开发等。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占新乡双鹭总股本的

３０％

，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６４５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５１２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水电汽，公司资本金充足，且发生的交易额较小，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供应水电汽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

（六）新乡润洋化纤有限公司（简称：“润洋化纤”）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郑军平；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棉浆

粕生产、销售；棉短绒加工；粘胶短丝、粘胶长丝销售等。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占润洋化纤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１５４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６８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为向该关联人供应水电汽，且发生的交易额较小，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

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供应水电汽总额为

１００

万元。

（七）新乡康华精纺有限公司简称：“康华精纺”）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薛光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棉、

化纤纺织及精纺、纺织原料加工；化学纤维、纺织品、纺织配件，批发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进出口

业务等。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占康华精纺总股本的

２０％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

２３９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８４９

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

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粘胶短纤维，公司资本金充足，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粘胶短丝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电汽总额为

９００

万元，接受劳务总额

８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

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有明确

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

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的必要性

、

持续性

交易的原因和真

实意图

交易公允性

等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采购原材料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包装物等部分原材料

，

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

以后仍将向关

联人采购

降低公司采购成

本

交 易 公 平 公

正

、

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

利益

，

不会对

公司本期以及

未 来 财 务 状

况

、

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

该交易占公司整个原材料采购比重较低

，

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的情形

。

销售产品或商品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商品

，

有利于公

司资源的充分利用

，

有利于市场销售

，

有

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

以后仍将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或商品

。

有利于充分利用

公司资源

，

提高经

济效益

。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也不

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

提供劳务

公司拥有较完善的动力系统

，

向集团公司

提供汽的加工劳务

，

有利于公司资源的充

分利用

，

提高经济效益

。

以后仍将向关联

人提供该项劳务

。

有利于充分利用

公司资源

，

提高经

济效益

。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也不

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

接受劳务

公司委托关联人进行设备及房屋维修

，

有

利于降低成本

，

以后仍将接受上述劳务

。

有利于充分利用

公司资源

，

降低成

本

，

提高经济效

益

。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也不

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

五、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宋德顺先生依法予以回避，在审议与新乡双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时，关联董事李云生先生予以回避。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产品或劳务类别 关联人 交易价格 付款方式 签署日期 有效期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包装物 包装制品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包装物

、

配件 配件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售电服务协议 电 集团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配件

、

辅助材料

、

设备

及房屋维修

集团公司

设备及房屋维

修协商定价

，

其他均按市场

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粘胶长丝

、

废丝 包装制品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粘胶长丝

、

废丝 配件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废丝等 实业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水电汽供销协议 水电汽 包装制品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水电汽供销协议 水电汽 新乡双鹭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电汽供销协议 电 汽 润洋化纤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电汽供销协议 电 汽 康华精纺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接受劳务 康华精纺 协议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产品购销合同 粘胶短丝 康华精纺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２０１３．１．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备查文件目录

（

１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

３

）已签署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４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借

资金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白鹭集团”）签定了《拆借资金协议》。 白鹭集团同意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２０１３

年向本公司提供不

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无息短期拆借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本公司生产经

营。

鉴于白鹭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１．３１％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白鹭集团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

园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邵长金；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零壹佰叁拾陆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０７００１７２９６５１９

—

１

；经营范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制造、棉纱、制线、印染、服装、硫酸钠、玻玻璃纸制造、

出口本公司产品、再生品及相关技术、进口该公司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 房屋、设

备和土地租赁，化纤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建筑和建筑物的修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资金拆借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无息短期拆借资金。

四、进行关交易的原因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２０１３

年期间需临时拆借集团公司的款项，本公司在较短时间内偿还集团公司，集

团公司不就临时拆借资金事项向本公司收取利息，仅为帮助公司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白鹭集团的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向白鹭集团《拆借资金协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司第二十一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河南省新乡

市凤泉区白鹭宾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

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７．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报告及报告摘要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预案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及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６

）审议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８

）审议向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议案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网》董事会决议公告）

９．

特别说明：

（

１

）上述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题，均以现场投票进行表决；

（

２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３

）上述审议事项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第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１０．

登记办法：

（

１

）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１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１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１３．

其他事项：

（

１

）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

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

）

３９７８８６１ ３９７８９６６

（

３

）公司传真：（

０３７３

）

３９１１３５９

（

４

）邮政编码：

４５３０１１

（

５

）联 系 人：肖树彬 冀涌泉

（

６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７

）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８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凭截止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有效证件进入会场；

１４．

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

２

）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

度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广东

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广东猛狮电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上述

文件部分内容有错漏之处。 现更正如下：

一、《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遗漏第四页内容，现补充如下：

公司建立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内容已涵盖了内外部信息沟通、 处理及反馈

的程序，在各项制度里面规定了专门部门负责公司信息、文书的搜集及处理，

保证了信息及文书得到系统和统一的管理， 同时保证业务信息和重要的风险

信息的安全和保密。

２０１２

年度，各部门独立处理内外部信息，并由专门部门统

一管理并保存书面资料，各项控制措施能够得到有效地执行。

（四）监督

公司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设立了在董事会的直接领导下的审计委员

会，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 公司审计部配有

３

名

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各部门和控股子（分）公司经营及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审计部门和内审人

员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部门或个人的干涉。

二、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是健全、合理和有效的，在所

有重大方面，不存在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失控而使公司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或对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并令其失真的情况” 。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记

录、内部审计报告、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公司各项业务和管理

规章制度，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执行情况等方面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猛狮科技已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

求，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民生证券对猛狮科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

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中存在五处数据错

误：

１

、年度报告原文第

９

页：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中库存量同

比增减百分比有误

原文为：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铅蓄电池行业

（

单

位

：

千伏安时

）

销售量

７１０，３７１ ５６８，８８９ ２４．８７％

生产量

７８２，４５２ ５８９，９７８ ３２．６２％

库存量

１２９，７１６ ５７，６３５ １２８．０６％

现更正为：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铅蓄电池行业

（

单

位

：

千伏安时

）

销售量

７１０，３７１ ５６８，８８９ ２４．８７％

生产量

７８２，４５２ ５８９，９７８ ３２．６２％

库存量

１２９，７１６ ５７，６３５ １２５．０６％

２

、年度报告原文第

１０

页：产品分类中同比增减百分比有误

原文为：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

纳米胶体电池系

列

营业成本

８２，１０８，１７０．９６ ２３．２３％ ６４，２１８，１３７．０１ ２１．８６％ ２８．２１％

非胶体电池系列 营业成本

２６３，０７８，８９５．３７ ７４．４４％ ２１２，４７５，２８２．８１ ７２．３２％ ２３．７４％

现更正为：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

纳米胶体电池系

列

营业成本

８２，１０８，１７０．９６ ２３．２３％ ６４，２１８，１３７．０１ ２１．８６％ ２７．８６％

非胶体电池系列 营业成本

２６３，０７８，８９５．３７ ７４．４４％ ２１２，４７５，２８２．８１ ７２．３２％ ２３．８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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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页：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中分产品的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

）有误

原文为：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分行业

铅蓄电池行业

４６５，５９９，８８３．７７ ３４５，１８７，０６６．３３ ２５．８６％ ２４．４８％ ２４．７５％ －０．１７％

分产品

纳米胶体电池

１２４，４７５，１８０．６０ ８２，１０８，１７０．９６ ３４．０４％ ２５．７１％ ２８．２１％ －１．２９％

非胶体电池

３４１，１２４，７０３．１７ ２６３，０７８，８９５．３７ ２２．８８％ ２４．０３％ ２３．７４％ ０．１８％

分地区

国外销售

４０４，６４４，５２３．２５ ３０１，７３５，２４２．３１ ２５．４３％ ２８．９９％ ２９．７８％ －０．４６％

国内销售

６０，９５５，３６０．５２ ４３，４５１，８２４．０２ ２８．７２％ １．０４％ －１．６７％ １．９７％

现更正为：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分行业

铅蓄电池行业

４６５，５９９，８８３．７７ ３４５，１８７，０６６．３３ ２５．８６％ ２４．４８％ ２４．７５％ －０．１７％

分产品

纳米胶体电池

１２４，４７５，１８０．６０ ８２，１０８，１７０．９６ ３４．０４％ ２５．７１％ ２７．８６％ －１．１１％

非胶体电池

３４１，１２４，７０３．１７ ２６３，０７８，８９５．３７ ２２．８８％ ２４．０３％ ２３．８２％ ０．１４％

分地区

国外销售

４０４，６４４，５２３．２５ ３０１，７３５，２４２．３１ ２５．４３％ ２８．９９％ ２９．７８％ －０．４６ ％

国内销售

６０，９５５，３６０．５２ ４３，４５１，８２４．０２ ２８．７２％ １．０４％ －１．６７％ １．９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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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页：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中期末坏账准备合计数有误

原文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

１

年以内小计

７２，７３７，３０２．７６ ９６．２％ ３６３，５９６．７９ ４６，１４７，４２１．０５ ９９．１５％ ２３０，７３７．１１

１

至

２

年

２，５９４，１０８．２３ ３．４３％ １１２，７８４．９７ １５１，６６５．７７ ０．３３％ ７，５８３．２９

２

至

３

年

３６，５３７．４７ ０．０５％ ７，３０７．４９ １２９，２８７．７３ ０．２８％ ２５，８５７．５５

３

年以上

２４３，３４６．８１ ０．３２％ １９４，６７７．４４ １１４，０５９．０８ ０．２４％ ９１，２４７．２６

合计

７５，６１１，２９５．２７ －－ ６７８，００７．５４ ４６，５４２，４３３．６３ －－ ３５５，４２５．２１

现更正为：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

１

年以内小计

７２，７３７，３０２．７６ ９６．２％ ３６３，５９６．７９ ４６，１４７，４２１．０５ ９９．１５％ ２３０，７３７．１１

１

至

２

年

２，５９４，１０８．２３ ３．４３％ １１２，７８４．９７ １５１，６６５．７７ ０．３３％ ７，５８３．２９

２

至

３

年

３６，５３７．４７ ０．０５％ ７，３０７．４９ １２９，２８７．７３ ０．２８％ ２５，８５７．５５

３

年以上

２４３，３４６．８１ ０．３２％ １９４，６７７．４４ １１４，０５９．０８ ０．２４％ ９１，２４７．２６

合计

７５，６１１，２９５．２７ －－ ６７８，３６６．６９ ４６，５４２，４３３．６３ －－ ３５５，４２５．２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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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页：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单位金额合计数有误

原文为：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暂估进项税 非关联关系

１，１９７，４９２．４９

尚在结算期内

柳州市斯瑞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７３６，４１４．１７

尚在结算期内

开平市沙塘镇永联

蓄电池厂

非关联关系

５６８，６８９．５９

未到货

上海怡桥财经传播

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４６２，０８３．３１

尚在结算期内

佛山市南海金火炬

金属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４５４，５３８．７８

尚在结算期内

合计

－－ ３，０５８，８３５．０３ －－ －－

现更正为：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暂估进项税 非关联关系

１，１９７，４９２．４９

尚在结算期内

柳州市斯瑞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７３６，４１４．１７

尚在结算期内

开平市沙塘镇永联

蓄电池厂

非关联关系

５６８，６８９．５９

未到货

上海怡桥财经传播

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４６２，０８３．３１

尚在结算期内

佛山市南海金火炬

金属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４５４，５３８．７８

尚在结算期内

合计

－－ ３，４１９，２１８．３４ －－ －－

更正后的《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详见同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一段内容原公告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 凯撒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现更正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广

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更正后的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中关于

监事会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有关事项的意见第

２

点公告为：“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进行了有效的监督、检查和审核，认为：公司财务制

度健全、财务运行稳健，财务状况良好，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现更正为：“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进行了有效的监

督、检查和审核，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行稳健，财务状况良好，经济

效益稳步增长。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

更正后的《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

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对于上述公告错误，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的审核工作，增加多重报告复核程序，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本公司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知在“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和附件一《授权委托书》中，将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错写成“《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将议

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错写成“《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案》；将“六、备查文件”中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错写成“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提议股东持

股证明等；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现予以更正，并附上更正后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书写错误是我们工作疏忽大意所致，给广大投资者阅读股东大会通知带来困惑，对此，我们表

示深深的歉意。

特此更正。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附件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授权公司适时向股东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

６．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４８３

号

１

号楼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方式

２．２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上市地点

２．６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２．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１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票认购合同》

３．２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

购合同》

３．３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丹军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４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泉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５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邓勇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６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冬燕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７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万跃龙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８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董建新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３．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吕平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以上议案均不采用累计投票制。

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４８３

号

１

号楼董事会秘书处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

一）、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

记确认。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５９

；

２．

投票简称：三特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三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

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２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２．０１

发行方式

２．０１

元

２．０２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元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元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０５

上市地点

２．０５

元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６

元

２．０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２．０７

元

２．０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元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元

３

《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３．０１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

附条件

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１

元

３．０２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

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２

元

３．０３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丹军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３

元

３．０４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泉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４

元

３．０５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邓勇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５

元

３．０６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冬燕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６

元

３．０７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万跃龙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７

元

３．０８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董建新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８

元

３．０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吕平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９

元

４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蔡璇 孟妍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３４１８１２

、

８７３４１８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３４１８１１

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４８３

号

１

号楼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２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

（说明：在各“表决意见”栏中，赞成用“

√

”表示；反对用“

×

”表示；弃权用“

○

”表示；不填表示弃权。若

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发行方式

２．０２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上市地点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２．０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０１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

购合同

》

３．０２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

同

》

３．０３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丹军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４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泉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５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邓勇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６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冬燕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７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万跃龙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８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董建新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３．０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吕平签订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

４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编

：


